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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新建设施大棚园区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

一、园区建设要求
2025年按照《长子县设施大棚建设标准》新建的集中连片高标准设施大棚规模园区，办理土地备案手续用于种植青（尖）椒，园区占地面积200亩以上，且高标准日光温室园区棚内面积达到30%以上，高标准覆被式大棚园区棚内面积达到80%以上。
二、大棚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
（一）高标准日光温室
1.下挖堆土墙类型标准：棚内宽度≥12米且≤15米（太宽不利于通风、除雪、光照蓄热等）、高度大于棚内宽度的一半以上、棚间距≥7米，每亩补贴4万元（将2米后墙纳入县级补助范围）。分三个阶段下拨补贴资金，完成堆砌土墙验收每亩补贴1万元，完成大棚梁安装验收每亩补贴2万元，完成青（尖）椒种植验收公示后每亩补贴1万元。
2.装配式（砌墙式、夯土墙、其它新型材料，具备蓄放热功能）类型标准：棚内宽度≥12米且≤15米、高度大于棚内宽度的一半以上、棚间距≥10米，每亩补贴4万元（将后墙纳入县级补助范围）。分三个阶段下拨补贴资金，完成墙体验收每亩补贴1万元，完成大棚梁安装验收每亩补贴2万元，完成青（尖）椒种植验收公示后每亩补贴1万元。
（二）高标准覆被式大棚
棚内宽度≥15米、高度≥5米、南北走向的棚间距≥2米，东西走向的棚间距≥7米，每亩补贴3万元。分三个阶段下拨补贴资金，完成大棚梁安装验收每亩补贴1万元，完成大棚建设验收每亩补贴1万元，完成青（尖）椒种植验收公示后每亩补贴1万元。
（三）连栋大棚（主要用于培育青尖椒种苗）
每开间跨度≥6米、棚体跨度≥15米、单座达到3000平方米以上的，每平方米补贴50元。大型工厂化育苗场（面积≥10000平米），每平米补贴上调10%。
三、高标准设施大棚验收程序及用料要求
（一）验收程序
高标准日光温室和高标准覆被式大棚验收工作共分三个阶段，前两个阶段的验收工作由村级申报、乡级验收后报县农业农村局，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办理手续后拨付补贴资金。第三阶段验收程序由县农业农村局按照《长子县2025年强农惠农扶持项目》及配套的实施细则进行。
（二）用料要求
高标准日光温室和高标准覆被式大棚骨架用料参数
	骨架名称
	规格
	材料要求

	圆管焊接骨架
	直径45mm以上
	镀锌钢管

	装配式椭圆骨架
	75*30mm以上
	镀锌钢管

	装配式几字钢管
	70*45mm以上
	镀锌钢管

	立柱
	直径60mm以上
	镀锌钢管



